
小一新生家長會
學生輔導及學生支援

2025年8月22日

學生輔導主任 姚志輝先生(姚sir)



工作簡介
• 協助統籌全校訓輔及學生支援政策及安排，定期作出檢討。

• 協助學校舉辦家長講座、小組、工作坊等。

• 為個別有特殊需要及行為偏差的學生提供輔導支援服務、轉
介服務等。

• 和家長合作，共同協助孩子解決困難。

• 課餘託管

• 小老師計劃

• 家長外在資源及支援服務統籌

• 「成長的天空」計劃統籌



專業團隊、家校為先

•學生輔導主任：姚志輝先生

•訓導主任：陳樂欣主任

•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：黃桂婷主任

•駐校社工：唐鎮釗先生

•學生輔導員：郭釔彤姑娘

：甘穎琪姑娘



訓輔組及學生支援組

•教育心理學家：林銳祺女士
•言語治療師：陳芷柔姑娘
•職業治療師：張恩庭姑娘

•輔導心理學家：鄭嘉納先生
•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：專責老師
•支援助理：潘梓軒、賴俊鵬

•老師們為訓輔組及學生支援組組員



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

將於2026年1月20日實施。

學校教師、社工及職員如發覺學生懷疑受虐待及
或涉及家庭暴力個案，必須通報…

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科。

嚴重須報警處理。



1.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200章)

2.《侵害人身罪條例》(第212章)

3.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》(第579章)



• 《侵害人身罪條例》(第212章)

• 殘酷罪行
第26條 遺棄兒童以致生命受危害
第27條 對所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

任何超過16歲而對不足該年歲的任何兒童或少年人負有管養、看
管或照顧責任的人，如故意襲擊、虐待、忽略、拋棄或遺棄該兒

童或少年人，或導致、促致該兒童或少年人受襲擊、虐待、忽略、

拋棄或遺棄，其方式相當可能導致該兒童或少年人受到不必要的
苦楚或健康損害(包括視力、聽覺的損害或喪失，肢體、身體器官

的傷損殘缺，或精神錯亂)，即屬犯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。



正面的管教方法

• 終止注意：堅定地不理會兒童無理的干擾

• 表達不快：表達對頑劣行為的失望，但父母仍
是愛他

• 控制環境：如終止所有娛樂，令兒童專心温習

• 重覆糾正：不斷提醒怎樣改進兒童的行為

• 褫奪權益：如剝奪兒童看電視、外出及玩耍的
權利

• 時間隔離：短時期令他獨處一角，但要留意他
的安全

• 加倍糾正：亂放玩具，應指示他執拾玩具及妥
善放置 節錄自防止虐待兒童會資料



展望將來

•以參與超越你我

•用互信奠下基礎

•攜手扶持走出教育康莊大道





謝謝各位家長!

家長

學校 學生


